
 - 1 - 

穗府办规〔2020〕11 号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广州市积分制入户管理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来穗人

员服务管理局反映。 

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0 年 6 月 29 日 

广州市积分制入户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加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，有序推进长期在广州合法

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各类来穗人员入户工作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《广州市户籍迁入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积分制入户，是指通过建立积分指标体系，

每项指标赋予一定分值，按申请入户人员的条件进行指标量化，

当累计积分达到规定分值时可申请入户。 

第三条 积分制入户主要面对长期在本市合法稳定就业居住的

非本市户籍人员。特殊技能、特殊艰苦行业，包括从事文化、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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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、公安、消防、环卫、公共交通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养老、残

疾人照料等工作的一线从业人员入户，纳入积分制入户管理范畴。 

第四条 每年度积分制入户人数实行总量控制，使用总量控制

类入户指标，纳入当年迁入人口计划统筹安排。 

第五条 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积分制入户指标统一纳入全市

年度迁入人口计划内管理。 

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负责积分制入户工作的统筹协调和

具体实施；会同市发展改革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制定积分

急需工种或职业资格目录；组织开发积分制入户信息系统；组织、

协调和指导各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开展相关工作；会同相关

部门按规定程序确定积分制入户人员名单。 

各镇（街道）来穗人员积分制入户受理窗口负责申请材料预

审、受理、资料录入等工作。各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负责统

筹本辖区申请材料审核等工作。 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配合制定积分急需工种或职业

资格目录。 

市文化广电旅游、体育、消防、城管、交通、教育、卫生健

康、民政、残联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负责参照积分制入户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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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，分别制定文化、体育等特殊技能人员，以及公安、消防、

环卫、公共交通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养老、残疾人照料等特殊艰

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的积分指标体系，并根据当年下达的指标数

量遴选拟入户人员。 

市（区）公安机关负责核查刑事处罚、治安处罚记录；办理

入户手续。 

其他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能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在本市合法稳定就业或创业、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、

持本市办理有效《广东省居住证》、缴纳社会保险满 4 年、按照

《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指标体系及分值表》计算总积

分满 100 分的人员，可申请积分制入户。 

对符合本条规定的人员，由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部门结合下

达并向社会公布的总量控制类指标数，根据积分排名情况确定拟

入户人员名单并公示。 

积分制入户人员按分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名。分值相同时按照

在本市缴纳社会医疗保险时间排名；在本市缴纳社会医疗保险时

间排名相同的情况下，按照在我市连续办理《广东省居住证》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028


